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滁疫指秘〔2020〕4 号 

 

关于迅速贯彻落实安徽省重大公共卫生 

事件一级响应各项工作部署的通知 

 

各县、市、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应急指挥部，市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： 

1 月 24 日，安徽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应急指

挥部已发布《关于启动安徽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

通知》，现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立即执行安徽省重大公共卫生

事件一级响应工作要求，并迅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附：关于启动安徽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通知

(皖疫指秘〔2020〕2 号） 

 

 

2020 年 1月 24日 






